
1 
 

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8－403） 

                                   府法訴字第 1080101679 號 

訴  願  人：○○○ 

訴願人因教師解聘事件，不服彰化縣立竹塘國民中學(下稱原

處分機關)108年 1月 22日竹中人字第 1080000303號函所為

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為原處分機關專任教師，原處分機關於 106年 10月

16 日接獲學生家長投訴，指控訴願人涉及性騷擾等情，原處

分機關知悉後將案件移送原處分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下

稱性平會）處理，嗣因學生及家長表示願意給訴願人機會，

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簽具不調查簽復書，經性平會於 106 年

10月 25日開會決議不啟動調查；嗣因原處分機關發現訴願人

106年 10月 27日於課堂上公開提及遭學生及家長投訴等情，

導致學生情緒激動，遂於 106 年 10 月 27 日開會決議主動啟

動調查，通知學生家長到校說明，學生家長並於當日簽署調

查申請書，原處分機關遂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

第 2 條、第 29 條、第 30 條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準則（下稱防治準則）第 14 條、第 15 條規定，將該案錄

為性平字第 1061027 號案，對外聘任組成 3 人調查小組負責

調查處理本案，於調查過程中，因發現訴願人疑似對其他學

生有性騷擾行為，於 106年 12月 7日先後接獲學生家長調查

申請書，性平會遂於同日開會決議受理，將案件併列入性平

字第 1061027 號案件一併調查處理；嗣原處分機關另分別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22 日接獲教師指控訴願人疑似職場性騷

擾申訴書、及接獲具名檢舉訴願人疑似危害校園安全，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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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關乃將該等疑似職場性騷擾、疑似危害校園安全申訴案

件委由性平會辦理，性平會則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開會決議

將上述案件皆併入系爭性平字第 1061027號案合併調查處理，

原處分機關因認訴願人所涉疑似性騷擾行為情節重大，遂依

據教師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將訴願人案移請原處分機關教師

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教評會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開會決議通過暫時停聘訴願人，並靜候調查；嗣性平會調

查小組分別於 107年 2月 22日、26日完成及審議通過前述案

件之調查報告，性平會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

決議訴願人解聘處分，因訴願人遲未提出書面答辯，性平會

為給予訴願人最後答辯機會，乃於 107年 3月 14日開會決議

撤銷原解聘決議，並請訴願人於 107年 3月 23日前提出書面

答辯，俟訴願人提出書面答辯後，性平會始接續於 107 年 3

月 26日、30日及 4月 3日，分別召開會議審議調查，仍認訴

願人涉及性騷擾情節重大，一致同意依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

第 9 款規定予以訴願人解聘處分，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即

本府核准，以 107 年 4 月 25 日竹中人字第 1070001465 號函

知訴願人解聘生效，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本府 107 年

10 月 12 日府法訴字第 1070262829 號訴願決定書 (案

號:107-902)撤銷原處分，並要求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內查明

後，另為適法之處分，而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後再以 108年 1

月 22 日竹中人字第 1080000303 號函知訴願人解聘生效，訴

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

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 原處分機關並無主動開啟本件性別平等案件調查 

    之合法權限: 

1. 依性平法第 21條、第 28條規定，本法對於開啟

性別平等案件調查之程序，必以有人知悉學校發

生性騷擾、性霸凌等案件並對校方加以通報，或

由任何人向學校進行檢舉，始有開啟調查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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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2. 原處分機關於 106 年 10 月接受檢舉後，由於檢

舉人並未依法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調查，並同意簽

具不調查簽復書，經原處分機關之性平會決議不

調查有案。此一簽復書亦由訴願人收悉，且表示

無異議。於此，應認為本件檢舉之處理，相當於

性平法第 29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學校或主管

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不予受理：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寓有禁止一行為重複評價與一事不再理之意涵

在內。本件檢舉既已由原處分機關決議不調查在

案，且當事人等均無異議，則若未由新的申請調

查或檢舉情事發生，原處分機關即不得再以法未

明文且含義籠統之「校園公益」理由再主動開啟

調查，否則不符正當行政程序。 

（二） 原處分機關性平會調查小組所踐行調查程序有所  

    違誤： 

1. 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係指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此觀性

平法第 2條第 7項規定自明。又同法第 6條亦規

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

下：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據此，

性平會之執掌範圍，即以該法所明定之範圍為限，

否則其審理程序即非適法。 

2. 經查，本件原處分機關性平會，在其調查報告中，

將「（一）第 1061027 號校園騷擾案、（二）第

1061207 號校園性騷擾案、（三）第 1061208 號

校園性騷擾案、（四）第 1061209 號職場性騷擾

案、（五）第 1061210號職場性騷擾案、（六）第

1061211 號職場性騷擾案、（七）第 1061212 號



4 
 

危害校園安全案」等 7案並列，且在同 1份調查

報告中羅列各該案件之調查結果。此調查報告亦

成為最後原處分機關作成解聘訴願人之基礎事

實依據。 

3. 惟查：調查報告羅列 7 宗個案中，針對「（四）

第 1061209 號職場性騷擾案、（五）第 1061210

號職場性騷擾案、（六）第 1061211 號職場性騷

擾案」等 3案，其申請調查人分別為乙師、丙師

及丁師 3名教師，且所指控之內容，均係訴願人

於學校課堂、社群網站及教師辦公室等實體或虛

擬之空間，對於渠等發表不適當而疑似構成性騷

擾之言論等。此類情形中，由於遭指控之行為人

與被害人雙方均非學生身分，此等情事不在原處

分機關性平會所得調查之範圍當中。蓋此 3件調

查案所涉情節，屬於職場上教職員間之糾紛，如

仍由校內性平會管轄，容易造成程序外接觸、球

員兼裁判、該迴避者未迴避、不該迴避者卻迴避

之現象，是以性別工作平等法特別規定，應以校

外之性平等工作委員會加以管轄。 

4. 調查報告中「（七）第 1061212 號危害校園安全

案」之事由，乃「家長提供臉書截圖，校方因而

得知甲師在臉書及上課時疑似以『董卓』不當影

射校長，並發表危害全校師生安全之言論」等語。

此類情形與前述職場性騷擾等各件申請調查案

相較，性質無從比擬，亦無可能將之認為亦屬性

平會之調查範圍。訴願人對其所發表之言論、應

負責任如何，與本件性平會之調查內容，並無合

理關連。原處分機關對此遽以性平法所定組織與

程序，將性質迥異之各類投訴、檢舉，整個包裹

於校園性騷擾之申請調查案件中，由性平會之調

查小組執行全部調查，顯然與法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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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就訴願人指摘原處分機關無開啟本件性平等案件調       

   查之合法權限乙節之答辯部分 

1. 按性平法第 28 條規定：「（第 1 項）學校違反本法

規定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

機關申請調查。（第 2 項）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

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

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第 1 項）

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

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本條規定對事件提出申

請或檢舉並無時效之限制，先予敘明。 

2. 次按同法第 29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第 1項）

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

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第

2 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一、非屬本法所

規定之事項者。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其中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係指該再度申

請調查或檢舉之事件業經事件管轄學校性平會調

查處理完成並通知處理結果者而言，並不包括未經

性平會調查處理而不受理或不繼續調查之情形。 

3. 另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3 

條第 5 款，原為 100 年 2 月 10 日教育部部臺參字

第 1000010432C 號令訂修正防治準則第 23 條第 3

款（修正前為第 17條第 3款），究其修正意旨，係

「為落實現行規定，尊重申請人意願，賦予學校或

主管機關決定是否繼續調查之權限之立法意旨，並

考量申請人已不願追究、或提出申請調查之目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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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而撤回申請時，學校若不尊重其意願而繼續

調查，未必可保障申請人權益，甚至會對其產生二

度傷害，爰修正明定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經性平

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學校得繼續調查處

理，…」。受理階段時「申請人因其身心情況而撤

回申請」，又「性平會考量申請人的心理狀態，決

議不繼續調查並同意申請人撤回申請」，則日後倘

申請人情緒已平復或已準備好面對學校之調查程

序，自得依上開性平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就該

事件再提出申請調查，而學校性平會於該事件因前

次會議係決議不繼續調查，自非屬性平法第 29 條

第 2項第 3款之情形，應就該再次提出申請調查之

事件，予以受理後進行調查處理（非有法律明文規

定，性平會不得自行限縮申請人提出申請調查之權

利），前經教育部 104年 5月 6 日臺教學（三）字

第 1040057917號函闡釋在案。 

4. 又按「（一）被害人或其法定理人不請調查時，學

校並無權限要該當事人應簽復不申請調查同意書

或任何之文件，倘該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業於學

校告知權益或說明法定流程時，不願申請調查，請

學校之處理人員協助作成紀錄，並參照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第 17 條第 1 項之規定，由渠確認

後簽名或蓋章，並提經性平會討論後，於本部之回

報系統陳報性平會之會議紀錄。（二）查現行性平

法並未定有學校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應依職權啟動檢舉調查之規定，倘所通報事件

經性平會討論，考量並未涉及公益，且被害人或其

法定理人亦表明不申請調查時，性平會得僅相關安

全之改善、課程教學之落實、校園宣導或輔導等事

宜進行討論後，於本部之回報系統陳報性平會之會

議紀錄。（三）上開會議紀錄並請學校送該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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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當事人，倘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收悉會議紀

錄復變更其意願時，學校自得請渠提出申請調查，

或經任何人提出檢舉復，由性平會啟動調查處理程

序。「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

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依性平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

得學校申請調查該等事件之權利，並不因渠是否填

具『放棄』或『切結』不申請調查而影響其申請調

查之權利行使，爰提醒學校於事件處理過程，盡可

能依性平法第 23條及第 24條之規定維護當事人權

益。被害人或其法定理人無意願申請調查時，亦請

避免再要求該當事人簽復『放棄』或『切結』不申

請調查之相關文件。」、「現行性平法並未定有學校

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依職權啟

動檢舉調查之規定，倘所通報事件經性平會開會討

論，考量並未涉及公益…。爰『公益』之判斷得指

所通報事件有多名疑似被害人、多名疑似行為人、

教職員工對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或涉

及校園安全議題之事件等，得由學校性平會評估該

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產生之影響，由學校

指定人員擔任檢舉人，或經性平會會議討論決議以

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程序，藉以釐清事件之事實，

採取必要之措施維護學生之權益與校園安全。」，

分別經教育部 103 年 5 月 26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30902914 號函及 106 年 7 月 28 日臺教學（三）

字第 1060103361號函闡釋在案。 

5. 經查：本校性平字第 1061018號案，因疑似被害同

學（A生）家長簽具不申請調查簽復書，本校性平

會於 106年 10月 25日開會決議該案不開案調查，

並就訴願人的相關輔導進行討論，並決議訴願人除

了上性別增能課程外，也要保證以後不會再犯，若

沒有在期限內完成，考績會或教評會懲處，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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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不當之言論或行為發生，本校將主動啟動調查。

惟訴願人竟於 106年 10月 27日在課堂上公開指名

該案疑似被害 A生家長投訴一事，對 A生及另一位

B生造成心理壓力與傷害，已違反本校性平會先前

之決議事項，本校性平會乃於 106年 10月 27日開

會，依彰化縣政府 106 年 10 月 23 日來函及校園

公益決議通過本校性平字第 1061018 號案由校方

主動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另依法通知 A生及 B

生家長到校說明經過，除 A生家長於當日簽署調查

申請書外，另 B生家長亦於當日簽署調查申請書交

付本校，兩份調查申請書併錄為本校性平字第

1061027號案，依前開說明，依法核無不合，亦無

性平法第 29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同一事件已處

理完畢者」之適用。惟本件訴願人指摘主張本校未

有新的申請調查或檢舉情事發生，即不得再以法未

明文且含意籠統之「校園公益」理由，另又主動開

啟調查即形同對於已經處理完畢之同一事件再行

翻異，不符正當行政程序之要求云云，除對於相關

性平法令有所誤解外，更將本校性平會決議不繼續

調查乙節，與性平法第 29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

將二者混為一談，自屬顯無理由。 

（二） 就訴願人指摘原處分機關之性平會調查小組所踐行 

   之調查程序有所違誤乙節之答辯部分： 

1. 按「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

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

法。」、「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

亦適用之。但第 33條、第 34條及第 38 條之規定，

不在此限。」、「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

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

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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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

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

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

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雇主應防治性騷擾

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者，應訂定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

公開揭示。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

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第 1項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雇主為處理受僱者之申訴，得建立申

訴制度協調處理。」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條、第 2

條第 2項、第 12條、第 13條及第 32條分別定有

明文。又勞動部（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前揭性

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工作

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4 條第 3 款、第 4 款規定：「性騷擾防治措施應包

括下列事項：…。三、規定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

程序，並指定人員或單位負責。四、以保密方式處

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

之待遇。」、第 7條規定：「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

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

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並

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另 101 年 8 月 2

日修正發布增訂第 7條第 3項規定：「雇主為學校

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

性騷擾申訴事宜。」，上揭訂定準則，乃性別工作

平等法明確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之法規命

令，並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目的、內容與範圍，學校

機關處理職場性騷擾事件，自應予遵守適用，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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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 

2. 本校依前揭訂定準則第 4 條第 3 款及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對於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處理，並

參照教育部 100 年 10 月 31 日臺訓（三）字第

1000170857B 號函示：「…二、…（一）由於性騷

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並未要求學校設立常

設性之組織處理性騷擾事件，爰滋生學校得否將涉

及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騷擾事件，

交由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設立）調查處理之困擾。實務上僅需令學校有採單

一機制處理之可能性，此一問題尚無須以修法為之，

只需透過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兩

法之子法即可。（二）上述涉及修訂性別工作平等

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兩法之子法，刻正由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及內政部研議中，就學校處理三法所涉性騷

擾事件之單一機制部分，本部採納上述建議，請學

校於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13 條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時，增列『得委託學校

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分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或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調查處理』之規定，併明

訂於各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中。」之意

旨，經由本校性平會同意併入性平字第 1061027

號調查處理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要屬

有據。 

3. 經查：本件訴願人係本校聘任之教師，而其性騷擾

之被害人等則同為教師，非係學生，為兩造所不爭

執，再查：本校三名老師向本校人事主任對訴願人

提出性騷擾行為申訴案，緣因本案調查訪談間，發

現訴願人多次在教學課堂上向學生公開評論本校

女老師的身材特徵，且於臉書社群網站用性別歧視

等字眼影射另一位男老師，此舉因牽涉到師與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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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應屬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應適用性平法及其

相關子法之規定，要無疑義，核無不合。本件訴願

意旨無視於本校性平會依據「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

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7條第 3項之規

定及教育部前揭函示意旨，依法取得職場性騷擾申

訴事件之處理權限，竟仍執陳詞指摘本校性平會無

調查之合法權限云云，洵不足採。 

（三） 就訴願人指摘原處分機關將第 1061212號危害校園 

   安全案委由性平會調查乙節之答辯部分： 

1. 本校雖亦將家長於本案調查期間，檢舉訴願人於臉

書及課堂上疑似以『董卓』不當影射校長，及其發

表危害校園安全之言論事件，委由本校性平會一併

調查處理，惟本校性平會嗣即決議認定該訴願人危

害校園安全事件，並非該會權責，並已於性平會調

查小組結案報告中建議移請本校權責單位（教師評

議委員會）另行調查議處，先予指明。 

2. 末查本件訴願人所受解聘處分之事由，係因性平會

認定訴願人確有性騷擾行為且情節重大，而符合教

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同條第 4 項規定所為

之懲處結果，完全與訴願人所指第 1061212號危害

校園安全事件無關，訴願人就此指謫，顯無理由。 

  理  由 

一、 按「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

節重大…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或前項後段情事之

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

應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二、有第八款、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知

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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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9

款、第 3 項第 2款、第 4 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說明：

六、另經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查證屬實，合於

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8款或第 9款規定部分，依教師

法第 14條第 4項後段規定，不需經教評會審議，應立即

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教育部 104年 12

月 3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43906 號函意旨可資參照。 

二、 次按「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

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

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

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學校違反本法規定時，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任何人知悉前

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

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

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

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

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

人及行為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

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

告。」性平法第 21條第 1項、第 3項、第 28條、第 29

條第 2項第 3款、第 31條第 1項、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 另按「……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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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學校應設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

有關之案件。……」，性平法第 2條第 7款、第 6條定有

明文。 

四、 「……『現行性平法並未定有學校處理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依職權啟動檢舉調查之規定，倘所通

報事件經性平會開會討論，考量並未涉及公益…』。爰『公

益』之判斷得指所通報事件有多名疑似被害人、多名疑似

行為人、教職員工對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或

涉及校園安全議題之事件等，得由學校性平會評估該事件

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產生之影響，由學校指定人員擔

任檢舉人，或經性平會會議討論決議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

查程序，藉以釐清事件之事實，採取必要之措施維護學生

之權益與校園安全。」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學（三）

字第 1060103361號函闡釋在案。 

五、 再按「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

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

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本準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事件

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

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得經所設

之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

屬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調查處

理。」性平法第 21條與其授權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第 1條、第 23條有相關規定。 

六、 又按「說明：一、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

第 28條第 2項規定…，查本項規定對事件提出申請並無

時效之限制，先予敘明。三、同法第 29條第 2項定有 3

款應不予受理之情形，其中第 3款規定『同一事件已處理

完畢者』，應指該再度申請之事件業經事件管轄學校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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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調查處理完成並通知

處理結果者…五、爰來文所舉案例既載明於受理階段時

『申請人因其身心情況而撤回申請』，又『性平會考量申

請人的心理狀態，決議不繼續調查並同意申請人撤回申

請』，則日後倘申請人情緒已平復或已準備好面對學校之

調查程序，自得依性平法第 28條第 2項規定，就該事件

再提出申請調查，而學校性平會於該事件因前次會議係決

議不繼續調查，自非屬性平法第 29條第 2項第 3款之情

形，爰就該再提出申請調查之事件，應予受理後進行調查

處理（非有法律明文規定，性平會不得自行限縮申請人提

出申請調查之權利）。」、「說明：三、依現行校園性別事

件調查實務現況，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平會基於迴避、公正

性及專業性等考量，避免校內成員與行為人之情誼或共事

關係影響事件之調查與評議，或校內人員自行迴避擔任調

查小組成員、當事人主張校內多數人員應迴避等原因，常

見學校組成符合性別比例與調查專業，但小組成員全為學

校人員或性平會委員以外之調查小組。查性平法立法之時，

尚無法窮舉校園內之各種狀況，雖定有『必要時，部分小

組成員得外聘』之規定，倘學校基於調查事件之專業、公

正及有效性，確有顧慮情誼與共事之考量而有所迴避，其

組成全為『學校人員或性平會委員』以外成員之調查小組，

尚未違反性平法第 30條所定成立調查小組，以有效進行

事件調查之立法目的，自應予尊重。」教育部 104年 5月

6日臺教學(三)字第 1040057917號函、教育部 107年 3月

23日臺教學(三)字第 1070029022號函意旨可資參照。 

七、 復按「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一、受

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

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

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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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

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

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

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雇主

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

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

公開揭示。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雇主為處理前項之申訴，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

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雇主為

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準則處理性

騷擾申訴事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條、第 13條與第

13條授權勞動部訂定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7條第 2項、第 3項定有明文。 

八、 末按「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將教師視為勞動

法的保障對象；工會法第 4條第 3項修法時，考量教師的

團結權應與一般勞工同受保障，明定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

加入工會，然而在同法第 6條序文限制其類型以產業工會

及職業工會為限。又教師受聘後，接受學校的指揮監督，

提供教學等勞務，是以給付勞務為主要目的的勞務契約，

勞動關係存在於教師與學校間，學校為教師的雇主。教育

行政主管機關只是編列與教師權利義務相關預算、訂定與

教師相關的法規命令、職權命令或行政規則（原判決植為

「法律」），屬於學校的目的主管機關，並非教師的雇主… 

 …」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88號判決在案。 

九、 卷查本案相關證據資料，原處分機關有調查之合法權限 

（一） 關於學校是否可主動調查部分，依教育部 106年 7

月 28日臺教學（三）字第 1060103361 號函之意旨

若涉及公益應可由性平會會議決議以檢舉案形式

啟動調查，卷查本案，校方經通報之事件涉及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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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被害人，因此應為已涉及公益，學校主動開啟

調查，並無不合。又依性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授權

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3 條第

5 款更已經明文規定申請人撤回後，學校仍可由性

平會主動調查，抑或是由上級機關命繼續調查，故

於本案中，原處分機關主動調查並無違法，又後來

疑似被害人之家長亦於之後簽署調查申請書，原處

分機關自得調查。 

（二）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有稱禁止雙重危險)」為憲

法上重要之原則，可從法治國原則推導而出，其內

涵係指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外，國家對已處罰

之同一行為不得再為處罰，抑或是不得對同一行為

同時多數處罰，而其目的在於以避免人民因同一行

為而遭受重複處罰之危險（即禁止雙重危險），其

於行政法領域亦應有適用，如性平法第 29 條第 2

項第 3 款:「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

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三、同

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即為其具體化規範，因此

其判斷即應從繼續審理是否會形成實質上「過度處

罰」。卷查本案訴願人認原處分因檢舉人未申請調

查而決議不予調查後，嗣因訴願人於課堂提起相關

事由，復又再次進行調查並經家長簽具調查同意書，

又「已處理完畢」從上述一行為不二罰的法理與目

的，應指該再度申請之事件業經性平會調查處理完

成並通知處理結果，尚不包括未經性平會調查處理

或未繼續調查之情形，因若根本未進入調查程序，

應無過度處罰之問題，故倘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就其未經調查之事件再提出申請調查，因先前並未

實體審酌案情，性平會自得再度啟動調查處理程序。

又因校園性騷擾相關事件具有特殊性，被害人可能

因恐懼種種原因逃避而不願調查，若認只要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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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調查之後重啟便是處理完畢，可能造成加害人

以各種方式脅迫被害人不許聲張，即可規避相關調

查，從此角度觀察，若並未實質審酌案情時，則被

害人與其代理人應可隨時再申請調查，方能真正保

護被害人。 

（三） 因而，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不具有合法調查權限

之部分並無理由。 

十、 原處分機關調查小組踐行之調查程序於法無違 

（一） 按法律授權時應符合明確性原則，亦即當法律授權

時應可從按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

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之內容、目的、範圍應具

體明確，命令之內容並應符合母法授權意旨。而依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授權訂定之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7條第 3項

將雇主為學校時，得由性平會處理騷擾申訴事宜，

法規目的係因為若學校設有性平會則已可替代第 2

項之申訴處理委員會，為了能夠更加快速處理相關

案件且不再花費多餘成本。故此款係有關申訴之審

理主體，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符合法律明確性。 

（二） 卷查本案訴願人對其同事之言行可能構成工作場

所性騷擾事件，依上述之準則第 7條第 3項規定若

雇主為學校時，可由性平會處理之，復按最高行政

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88 號判決意旨，公立學校之

教師之雇主應為學校，因此原處分機關有權將工作

性騷擾相關案件交由學校之性平會調查，其程序並

無違誤，訴願人之主張無理由。 

（三） 此外，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將危害校園案委由性

評會調查部分云云，惟查 107 年 2 月 26 日竹塘國

中性平會會議記錄(六)，原處分機關於性平會已於

決議建議移請相關權責單位另行調查，並未納入此

次處分之考量，故訴願人之主張，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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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          主任委員   洪榮章（請假） 

                          委員   温豐文（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坤榮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許宜嫻 

                          委員   黃耀南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陳麗梅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7 月 1 0 日 

縣  長   王 惠 美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

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 


